

关于《江苏省公共资源交易经营主体信息库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推动招标投标交易主体信息互联互通，实现经营主体登记、资格、业绩、信用等信息互认共享，省数据局起草了《江苏省公共资源交易经营主体信息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文件起草背景和过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进一步明确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改革方向，要求“加强交易主体信息库互联互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19〕4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等文件精神，省数据局起草了《管理办法》，并向省有关部门和单位、13个设区市征求意见。经反复研讨，对相关意见建议予以吸纳，进一步修改完善《管理办法》。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五章二十二条，包括：总则、省主体信息库的建立和共享、省主体信息库的运行和管理、数据安全管理、附则。
（一）关于总则。包括制定目的、适用范围、部门职责等，明确依托主体库建立经营主体信用档案和数据共享要求。
（二）关于省主体信息库的建立和共享。明确主体入库的信息采集范围和相关要求，信息公开与异议投诉处理方式，明确业绩、人员信息变更流程等。
（三）关于省主体信息库的运行和管理。明确各部门的管理职责界限，规定主体库应具备的功能、数据同步方式，明确主体库的接入和主体库数据引用原则等。
（四）关于数据安全管理。明确主体数据安全管理要求和依据。
[bookmark: _GoBack]（五）关于附则。明确《管理办法》解释权限和有效时限。

           
